

豫交院教[2018] 14号

关于做好2018届毕业生中应征入伍学生实习成绩评定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院）：
根据《河南省军区司令部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2017年大学生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司〔2017〕19号）中有关大学生参军入伍政策规定，学校为落实好大学生应征入伍优惠政策，经研究决定对2018届毕业生中于2017年9月应征入伍的学生（2015年入学），入伍经历可作为参加毕业实习经历。免于对其实习日记、实习论文、毕业答辩等考核，实习期间的各项成绩按照“良好”标准进行评定，并在教务系统中予以录入。
2018年5月9日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  2018年5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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